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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 CB2/PL/AJLS

Mrs. Percy MA
Clerk to Panel
Legislative Council

Dear Mrs. MA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le Responsibility

I refer to your reply letter dated 12 November 1999 relating the subject of th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s you may know that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published its final report on the
subject in May 2000.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ubject and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follow up activities the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will conduct,
e.g. when it will discuss the matter and when the subject will be debat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nks for your assistance and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Yours sincerely

John SO
Executive Secretary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
「應負刑事責任年齡」

立場書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強烈支持將應負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由 7歲提高至 14歲。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40條第 3項，締約國應制定法例：

1. 規定最低年齡，在此年齡以㆘的兒童應視為無觸犯刑法之行為能力；

2. 在適當和必要時，制定不對此類兒童訴諸司法程序的措施，但須充分尊重㆟權和

法律保障。

相對於其他國家，香港的 7歲年齡限制極為低。以 14歲為限制的國家包括㆗國、日本、
德國、義大利及美國部分㆞區。

研究顯示，兒童要到 12或 13歲才發展至擁有成熟的道德觀念。這樣，刑事責任便不
應加諸於 13歲以㆘的兒童。

7 歲的應負刑事責任年齡限制已經過時，而且與香港現行的法律相互矛盾，就是確認
14歲以㆘的兒童是脆弱，需要受到保護。

對於是否起訴或拘捕 7至 14歲的兒童，當局現時的做法是交由警方根據個別的情況決
定。但這並非理想而且亦會出現不㆒致的結果。透過立法，便有清晰的介定。

因此，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強烈支持將應負刑事責任最低年齡提高至 14歲，以履行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並且要求當局立即作出相應的立法措施。

㆒九九七年十㆓月十六日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

應負刑事責任年齡

補充資料

全世界只有很少國家或政府將應負刑事責任年齡定低於十㆕歲。在英國的殖民㆞統治

㆘，香港的年齡限制是七歲。北愛爾蘭（八）、蘇格蘭（八）、英格蘭及威爾斯（十）

同樣定出較低的年齡限制。正如香港㆒樣，他們的法律都是保障兒童直至十㆕歲，就

是必須證明十㆕歲以㆘的兒童知道觸犯刑事罪行是嚴重錯誤。㆒些亞洲國家例如㆗國

及日本則將年齡限制定於十㆕歲。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於㆒九九㆕年的引入及㆗國收回香港主權，皆為特區政府檢討應

負刑事責任年齡提供良好機會。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亦曾指出香港的年齡限制偏

低。香港家庭法律協會曾建議將年齡限制提高至十㆕歲。而其他關注團體亦支持將七

歲的年齡限制提高。他們現正就此事再作研究。

若有㆟觸犯刑事罪行而被判有罪，其後果並不止於坐牢。被標籤為刑事罪犯，其實有

更深遠的影響，包括日後尋找職業、申請借貸、移民、申請旅遊簽證等，總之生活㆖

大小環節皆受影響。我們不禁會問，為何要在這樣早的階段將兒童定為刑事罪犯。不

論法官、律師及警察皆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實在有困難去評估兒童的身心發展狀況。

亦有㆟問，十㆔歲是否已經成熟？這年歲的兒童不能簽任何合約、不能放棄㆖學、不

能同意接受性行為，甚至於多年後才有結婚的決定權。為何要將年齡限制定於七歲？

為何不是五或六歲，甚至更低？是「行為」抑或「年齡」更重要？是理解能力嗎？是

因為兒童會被利用犯罪嗎？要到甚麼年齡和擁有何等心智能力，方可將兒童定罪？

考慮到社會的利益及監管兒童的行為，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相信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到

兒童的道德觀發展及其對道德的判斷力。十㆕歲的兒童已經開始發育，而認知能力亦

開始邁向成年階段。過早判定兒童為刑事罪犯，便等於剝奪他們享有孩童時期的權利。

若我們都接受兒童要到十㆕歲才擁有足夠的認知能力，而其他法律的精神亦是如此，

那麼社會㆟士便會擔心應如何對待觸犯嚴重罪行的兒童。即使五歲的兒童也能開槍打

死或打傷另㆒名兒童。對於他們也要作出適當的處理或控制。香港現時的處理方法又

是怎樣？

香港的應負刑事責任年齡為七歲。但七至十歲的兒童若觸犯罪行，㆒般都是受警誡而

非檢控。除了謀殺，所有涉及十㆕歲以㆘（亦包括十㆕至十六歲）兒童的案件，都會

在兒童法庭處理。



另外，當局會視乎犯事青少年的年齡及罪行的性質，而判他們入勞教㆗心、教導所等。

他們的自由便因此受限制。這些㆗心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犯事者學習尊重法律、自我

尊重、培養工作習慣、預備重投社會等。

其他形式的懲罰或復康計劃包括感化令。在感化令㆘，兒童必須接受輔導，並在感化

主任的督導㆘工作或讀書。十六歲以㆘的長期犯事者可能會被送到感化院，接受教育

課程、職前訓練及社會服務。警司警誡的計劃只適用於十八歲以㆘的初犯者，而罪行

不能涉及鴉片毒品。

根據保護兒童及青少年條例，法官可能會因為覺得兒童需要照顧和保護，而判他入兒

童院。法庭頒佈的照顧或監管令只適用於十八歲以㆘的兒童。他們可能曾被虐待、疏

忽照顧，或令自己及他㆟受害。為保護和監管兒童，條例可能會要求兒童入住兒童院

或男女童院等。這些院舍皆是照顧那些情緒和行為有問題的兒童。這些院舍有嚴謹的

守則，透過紀律訓練和群體活動，幫助兒童學習生活技巧，預備重投社會。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認為，若兒童犯了罪或對社會構成威脅，而還未達到能對自己道

德行為負責的年齡，他是應該得到照顧和保護，或是指導、監管和接受訓練。過早將

兒童標籤為刑事犯，只會令他們更抽離於社會，沒有㆟會真正得益。改用另外的方法

反而會為雙方帶來好處，而所付出的資源也較少。










